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度炎陵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
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
1、 基本情况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文〔2018〕45号）规定，经研究，现下达你单位（市、州、县）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18万元（湘财文指〔2018〕38号）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（1） 前期准备
  严格按照《中央补助地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〔2015〕527号）文件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责任，将绩效考核工作作为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和落实。
（2） 组织过程
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开展绩效自评工作。2018年度中央补助文化创建经费下拨至炎陵县财政局，我单位根据专项资金使用明细，并填报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》，撰写自评报告。
（3） 分析评价
 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，管理制度健全且得到了有效执行，对炎陵县公共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严格按照资金的使用范围与原则、申报与管理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通过中央专项资金的投入，为我县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，达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、实现和保障我县群众基本文化权益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总体目标，全面推进炎陵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。
四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1.炎陵县项目资金（贫困地区送戏下乡）到位情况分析：2018年8月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18万元全部到账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：县财政收到上级指标在30天内下拨至我单位负责具体执行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湘财文指【2018】30号，2018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（贫困地区送戏下乡）18万元：开展“演艺惠民·送戏下乡”慰问演出61场，将十九大精神和扶贫政策穿插进有奖问答，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，提升贫困地区群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工作的认可度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实现了我县行政村文化惠民演出全覆盖，促进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。2018年共惠民演出61场次，送戏下乡综合人口观看群众达2.36万人次。我县贫困村送戏彰显了良好的社会效益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。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 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：
     观看文艺演出贫困人口3200人，受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8520人。
     （2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平稳提升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，居民安定和谐。
3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随着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开展，炎陵县公共文体设施不断增加、文化惠民工程深入人心、文化演艺活动精彩纷呈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逐渐丰富，满意度不断提高。
    五、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绩效目标以完成。
    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的重要依据，对于发现的问题，要及时整改到位。
绩效评价结果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
    七、绩效自评工作的经验、问题和建议
     （一）、绩效管理工作按照“谁分配、谁管理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由县财政局统一组织、分配实施。炎陵县炎帝文化演艺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职责，专款专用，做好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。
    （二）、炎陵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指导资金下达单位开展绩效管理工作，对绩效目标申报、资金拨付使用、绩效跟踪问效、评价结果运用等实行全过程监管。
（三）、科学合理编制项目绩效目标，积极配合项目绩效管理工作。按要求及时报送有关材料，并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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